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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运政办发〔2020〕35 号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运城市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

通 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运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运城市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》已经市人民政府 82 次

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7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— 2 —

运城市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》和《山西省

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》，贯彻省委“四为四高两同步”总体

思路和要求，用好市委“五抓一优一促”经济工作主抓手，充分

发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，推动运城市高质量

转型发展，现制定如下政策。

一、支持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科技领军企业

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三年一度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

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，连续 3 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

业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。对新认定的高科技领军企业一次性奖励

10 万元。

二、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

对在运城市新设立并经批准为国家级、省级重点实验室给予

500 万元、100 万元奖励;对运城市新获批的国家级、省级工程技

术研究中心给予 50 万元、20 万元奖励；对运城市新获批的国家

级、省级中试基地给予 200 万元、50 万元奖励。

三、支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建

对在运城市首次获批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试点的盟主

单位或联盟常设机构所在单位，国家级的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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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的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。

四、支持重大关键技术攻关

对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的单位，根

据项目合同实施进展绩效，按项目上年实际国拨经费的 3%-5%奖

励研发团队，每个项目最高奖励 20 万元。

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学技术进步一、二等奖

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，按国家奖励额 1∶1 配套奖励。对获得国

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项目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给予奖励。

对获得山西省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学技术进步一、二、三等

奖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，按省奖励额 1∶0.5 配套奖励。

五、支持科技成果转化

对通过山西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交易管理服务平台交

易科技成果并在市内转化的市内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,按其技

术合同成交并实际到账额(以转账凭证为依据)，给予技术输出方

3%的补助，单个科技成果最高补助 5 万元。对市内企业购买市外

先进技术成果并经省市技术合同认定机构登记并认定的技术交

易合同，按其技术合同成交并实际支付额(以转账凭证为依据)，

给予 3%的补助，单个科技成果最高补助 5 万元。

经运城市科技局认定的技术经理人促成技术合同交易的，按

交易额的 3%奖励技术经理人，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2 万元。

六、支持研发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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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研究与试验发展（R&D）经费投入强度全省排名前十位的

企业，根据其研发投入给予一定科研经费奖励，对主营业务收入

2 亿元及以上的最高奖励 30 万元，5000 万元（含）—2 亿元的

最高奖励 10 万元。

七、支持专业化科技服务机构建设

支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在运城市注册成立技术转移专业机

构。对获批为“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”的单位，一次性给予

30 万元奖励;对获批为“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”的单位，一次

性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

对在运城市设立并经认定备案的科技服务机构，根据其上一

年在运城市科技服务量化评定情况，每年给予不超过 10 万元的

事后补助。

八、支持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

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，一次性给予

奖励 20 万元；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，一次性给予奖

励 10 万元。

对获得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奖和山西赛区一、二等奖的项

目分别奖励 10 万元、5 万元和 3 万元。

九、支持与高校院所合作

对高校院所及其领军人物在运城市设立拥有核心技术、配置

核心科研团队的独立研发机构、分支机构、科学家工作站、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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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等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予以支持。

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等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，取得发明

专利、省级及以上新产品证书或科技成果评价、省级及以上科技

进步奖、通过有资质单位检测的产品等成果，按企业实际支付技

术合作经费总额的 30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
十、支持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

对符合全市引进高层次人才标准的科技人才，按照中共运城

市委《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运发〔2017〕

37 号）和中共运城市委 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运城市引进

高端人才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运发〔2017〕38 号）有关政策给予

奖励。

同一企业(机构)的同一个项目(技术)，在市本级多部门获奖

(或补助)的，按最高等次奖励补助，不予重复奖励补助，同时落

实好有关税收优惠政策。在申请政策资金过程中，对弄虚作假骗

取、套取政策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

处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427 号)的规定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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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书管理科 2020年 7月 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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